附件1

2026年江门市概念验证中心认定申报指南

一、政策依据

根据《江门市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认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江科〔2025〕203号）等文件要求，为规范江门市概念验证中心认定申报工作，明确须提供的附件及证明材料，指导申报单位编制申报材料，特制订本申报指南。

办法所称概念验证中心是指依托企业、高校、研究机构、医疗卫生机构等各类主体建设，对早期科技成果和未来产业技术概念进行验证筛选，提供技术可行性研究、原型试制、性能测评、产业化竞争分析等验证服务并取得本市认定授牌的平台或机构。

二、申请条件

（一）依托主体（申请单位）在江门市内注册登记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正常经营满两年以上。

（二）具有明确的目标及服务方向，完善的服务、运行和质量保障机制，且项目可行性经第三方专家论证通过。

（三）具备必要的概念验证服务固定场地和设备，申报单位为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和医疗卫生机构的，应具备良好的概念验证、创业孵化和路演展示条件，拥有相对固定的概念验证专用场地，用房面积不少于100平方米；申报单位为企业和社会组织的，应具备相对固定的概念验证专用场地，用房面积不少于150平方米。

（四）具有专业化服务团队。应设概念验证中心负责人1人，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或高级职称，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相关工作3年及以上，参与和促成的科技成果转化成功案例3项及以上；运营管理团队总人数6人及以上（联合申报的，可包含联合共建单位人员，人数不得超过50%），熟悉科技成果产品开发、实验验证分析、商业顾问咨询、投融资孵化等科技成果转化服务，提供概念验证项目场景对接、指导咨询、跟踪培训、交流推广和其他延伸配套服务。其中，具有本科（含）以上学历或中级（含）以上职称的人员不少于5人。

（五）已对外开展申报领域验证服务。建立概念验证项目库，已完成服务的入库项目数量1项以上（含1项）。

（六）依托主体（申请单位）在申报时未因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被司法、行政机关依法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、联合惩戒对象名单。近三年未发生重大环保、安全生产等责任事故，未出现严重科研诚信问题。

（七）联合申报应注意以下事项：

①除申报单位外，原则上共建单位不超过2家。

②申报认定概念验证中心的配套条件应集中设置于申报单位，长期用于承担行业综合性概念验证任务。

（八）已认定成为国家、省级概念验证中心的，自动认定为市级概念验证中心。

三、申请材料

（一）概念验证中心认定申报书（市概念验证中心统一命名为“江门市+具体行业领域+概念验证中心”）。

（二）概念验证中心整体情况报告。

（三）申报单位营业执照；如有共建单位，也一并提供。

（四）概念验证中心现有的组织架构及运行管理机制的佐证材料，包含内部管理制度、服务流程、保护商业秘密等相关措施及制度。本概念验证中心项目可行性经第三方专家论证材料（可以提供论证报告或论证意见表等，需要第三方专家签字）。

（五）概念验证中心项目库清单（可纳入所有开展概念验证的项目；加盖单位公章）；项目服务合同或协议（敏感部分可屏蔽处理），数量较多的，单份合同或协议可仅提供显示项目内容页及签署页。

（六）申报单位出具的用于概念验证、创业孵化和路演展示等的场地说明并加盖公章（从概念验证中心所在位置、面积、场所用途等方面写）。如概念验证中心的场地所属是共建单位的，也一并提供场地说明。概念验证相关设备清单加盖公章。

（七）概念验证中心人才服务团队清单（加盖单位公章）。并提供：负责人：学历、职称；如是全职请提供劳动合同，兼职则提供申报单位出具的聘书；工作经历、业绩及荣誉，如负责或参与的项目、取得的成果、证书等；服务团队：学历、职称、业绩成果；近3个月缴纳社保或个税证明（须显示缴纳单位）。

（八）如有共建单位需提供共建协议（协议内容应包含量化的目标、主体权责清单、各方人财物投入、知识产权及收益权属、保密与争议解决等内容），并加盖各单位公章。

（九）申报单位承诺书加盖公章，有共建单位的加盖各单位公章。


